中共宽甸满族自治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县委巡察整改进展情况的通报

[bookmark: _GoBack]根据县委和县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部署，2024年9月30日至12月30日，县委第一巡察组对县委编办进行了常规巡察。2025年2月20日，县委第一巡察组向县委编办反馈了巡察意见。按照《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有关要求，现将巡察整改情况予以公布。
1.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构编制管理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存在差距。
（1）机构编制日常监督管理不到位。一是强化监督审核。自3月起，各单位报来的机构编制事项调整申请，须提交党委（党组）会议讨论通过，并在请示文件中标注“经领导班子集体研究”，确保动议环节合法合规。二是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机构编制事项调整的通知》，规范机构编制事项调整内容、程序，切实做到格式规范、理由充分、意见明确。
（2）减编工作落实不彻底。加强实名制系统的管理，明确专人负责机构编制实名制系统管理，根据各单位退休、调转等情况，督促各单位人事干部及时办理减编工作，并做好系统更新工作，确保系统信息真实准确。
（3）统筹全县教师编制资源分配主动性不强。一是优化机构设置。将虎山镇中心小学和虎山镇中学整合，组建虎山学校，为九年一贯制学校。二是动态调整编制。在教育编制总量不变的前提下，动态调整城乡教师编制数量，进一步优化全县教育编制分配，满足教育工作实际需求。同时，按照上级要求，由乡镇中心校向30个农村教学点调剂编制，以满足农村小学及教学点开齐开足国家规定课程的需求。三是加大教师招聘力度和交流。今年上半年，通过公开招聘、高校直招等方式，招引急需紧缺教师27人，教育系统学校间开展人员交流28人次，有效缓解了教师资源分配不平衡问题。
2.落实机构改革“后半篇文章”不够扎实。
（4）机构编制评估工作执行不力。结合机构编制监督检查工作要求，对全县101个机关事业单位开展机构编制监督检查，采取“走出去”实地检查和“请过来”定点抽查相结合的方式，通过查阅受检部门相关资料和实地查看单位办公场所等方式，了解《条例》及配套法规制度的学习和落实情况、“三定”规定执行情况等，确保不漏盲区死角。 
（5）推动派驻机构规范管理主动作为不够。完善派驻机构规范管理，会同县委组织部下发通知，明确县市场监管局、县自然资源局、县司法局等部门负责人任免应当事先征求乡镇党委意见，切实将派驻机构人员纳入乡镇统一指挥协调。
（6）机构改革验收工作不够到位。结合机构编制监督检查，深入9个乡镇、14个县直部门对落实党管机构编制原则、规范机构编制管理、严格执行“三定”规定，以及执行实名制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进一步严明机构编制纪律，推动各项改革任务切实落地生效，不断巩固机构改革成果。
（7）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工作不够全面有效。一是强化双随机抽查监管。在“互联网+监管”管理系统填报事业单位登记管理监督检查计划，随机抽取2家事业单位开展检查，确保事业单位登记事项名实相符。二是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事业单位法人登记管理工作的通知》，督促相关单位及时办理登记备案，并按照规范后的单位名称开展工作。目前，涉及16家事业单位，办理事业单位法人登记的10家，不具备登记条件、主管部门出具情况说明的6家。三是加强信息互通共享。加强与事业室之间信息沟通，根据领导干部调整情况，督促28家事业单位及时办理法人变更手续，确保登记管理信息及时准确。
3.廉政风险防控监管缺位。
（8）主动接受监督意识不强。一是重新修订主任办公会议制度，将“三重一大”事项纳入会议研究内容，规范议事程序，切实保障议事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二是加强与派驻纪检组沟通协调，主动邀请派驻纪检组参与“三重一大”事项讨论和审核，自觉接受过程监督。上半年，派驻纪检组共列席参加主任办公会2次，审核“三重一大”事项3项。
（9）内部审计形同虚设。一是修订内部审计工作制度，明确综合室为内部审计工作机构，每年年末向主任办公会议汇报内部审计工作情况，切实将内审工作落实到位。二是强化财务管理。修订财务管理制度，将外包清运积雪纳入财务管理，与承运人签订合同，明确双方权利责任。组织财务人员参加县财政局开展的4次培训，提升业务水平。三是修订公车管理制度。自今年1月起，将机关公务用车纳入全县公车管理平台，进一步规范派车申请、用车管理等程序。同时建立公务用车维修审批流程，上半年公务用车共维修3次，均在维修前填写申请单，经科室、分管领导及主要领导审批后前往维修厂维修。
4.党组织建设存在弱项。
（10）党建主体责任落实有差距。制定《县委编办领导班子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实施细则》，明确年末召开专题主任办公会，领导班子成员汇报分管科室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落实情况，并结合工作分工，参加双重组织生活，深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年末召开专题会议，支委会成员剖析机关党建工作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做好整改落实工作。
（11）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偏差。一是组织综合室人员参加县委组织部相关培训，深入学习干部选拔任用相关制度，增强责任意识。二是规范开展中层干部选拔。今年6月份，按照《宽甸满族自治县机关及事业单位中层干部管理办法（试行）》有关要求，制定调整工作方案，经过动议、民主推荐、组织考察、讨论决定、公示等规定流程任免中层干部2人次，切实做到一个环节不丢、一个步骤不落。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对巡察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如有意见建议，请及时向我们反映。联系电话：5657809；通信地址：宽甸镇政府办公楼5楼505室；邮编11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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